
深水埗區議會議員提問 

 
關注區議員酬金及津貼開支事宜 

 
會議日期: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

 
提問者 : 李祺逢議員 

 
 
 鑑於區議員酬金及津貼開支不足夠應付現今區議員工作所需，每

月辦事處租金及區議員助理薪金已用去大部分津貼，其他雜項以實報

實銷方式未能應付，實在影響工作。 

 
要求 :  

1. 建議增加區議員薪酬，津貼及實報實銷開支 

2. 議員辦事處免差餉 

3. 議員辦事處租金津貼 

4. 提升區議員助理薪金 

5. 增加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(4 年共 $ 100,000 萬) 

 
需要有足夠資源，提升服務質素，更好的服務市民。 

 

 

答覆  :  

 

 區議會是政府施政和推行地方行政的重要伙伴。政府

一向十分重視區議會在這方面的重要角色。  

 

我們定期檢討區議員的酬津安排，以確保安排適切和

與時並進。雖然區議員的酬津由公帑支付，但區議員與政府

之間並無僱傭關係。區議員的酬津水平，要視乎社會接受程

度。在檢討酬津安排時，我們會就建議的方案諮詢區議員、

區議會議員薪津獨立委員會、及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。在

完成諮詢後，我們會就改善酬津安排的建議向立法會財務委

員會尋求批准。  

 

為區議員提供酬津的目的，是為了吸引來自不同界別和階層

的人士出任區議員為市民服務。依照以往的慣例，任何建議

如對區議員的酬津安排帶來重大改變，都應在下一屆任期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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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才會實施。  

 

最近兩次的區議員酬津安排檢討於 2006及 2010年完

成。有關的改善建議也於2007年至2012年全面實施。  

 

就區議員的酬金，除了按照甲類消費物價指數作年度

調整外，我們已於2008年1月，把區議員的酬金調高10%。目

前，區議員的酬金為每月23,020元。我們將按照既定的原則，

繼續定期檢討區議員的酬金。  

 

至於區議員的營運開支，除了按照甲類消費物價指數

作年度調整外，我們已亦分別於2007年1月及2011年1月，把

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分別上調 10%及 15%。目前，區議員的營

運開支償還款額為每年 304,704元 (即平均每月為 25,392元 )。

現時的營運開支償還款額，涵蓋不同的支出項目，可讓區議

員按其本人和辦事處的需要靈活運用。當中包括可用以支付

辦公地方的租金和其他開支、助理的薪金、審計費用、印刷

費、宣傳品開支和通訊費用等。區議員亦可根據自己的需

要，考慮適當地增加聘用職員開支方面的比例。政府會繼續

聽取區議員的意見，根據實際情況考慮調整議員的營運開支

償還款額上限。  

 

此外，我們由第三屆區議會（2008-2011年）起新增開

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，協助區議員開設辦事處。根據現行

安排，所有新任區議員均符合資格申領現屆全數共 100,000

元的款額；而曾在之前的任期內申領過該項款額的區議員，

只可申領50,000元。我們會留意該項款額的整體使用情況，

並按照既定機制，檢討有關的安排。  

 

我們已將區議員的意見記錄在案，並在定期檢討酬津

安排時，考慮區議員的意見。  

 

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二零一三年一月  


